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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銓敘部新聞稿】 

針對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今(9/25)日召開記者會要求

「退休金提繳免納稅，軍公教勞應一致」，銓敘部提出說明 

日         期： 109年9月25日 

發 稿 單 位：  退撫司 

新聞聯絡人1：  陳司長紹元 

電         話： 02-82366611 

新聞聯絡人2：  鄭專門委員淑芬 

電         話： 02-82366615 

   

針對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要求軍公教人員提繳退撫基金費

用可以免稅一事，銓敘部表示，現行軍公教人員在職提繳退撫基

金費用沒有免稅，而是在退休(伍)時，依照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

金管理條例第9條規定，其由退撫基金發給的退休(伍)金可以全額

免稅。至於勞工和私校教職員每月提繳的退休金，可以先享有免

稅優惠，在其退休時，只要就所領退休所得超出所得稅法第14條

規定的免稅額度部分申報所得稅。也就是說，軍公教人員退休(伍)

制度是採行「繳稅在前、免稅在後」而勞工和私校教職員則剛好

相反，是採行「免稅在前、繳稅在後」同時還享有退休所得免稅

額度的優惠。 

銓敘部進一步表示，現行軍公教人員與勞工和私校教職員退

休金給付制度不同，所以採行不同的課稅方式，未來若調整為權

益一致性作法，該部樂觀其成將予支持並配合國家政策決定辦

理。 


